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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署长报告  

 

 

 

 

 

 

 

 

 

 

 

独立审计报告  

致立法会主席  

 

兹证明我已审核及审计列载于第 88 至 95 页贷款基金的财务报表，该等财务报表包括于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资产负债表与截至该日止年度的收支表，以及主要会计政策概要及其他附注

解释资料。 

 

 

 

库务署署长就财务报表须承担的责任  

 

按照《公共财政条例》(第 2章) 第 16(1) 条的规定，库务署署长负责编制及监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帐目、

管理会计的操作及程序，和确保根据《公共财政条例》订立的规例或发出的指示或指令均获遵从，而此等

规例、指示及指令，均是与政府帐目的编制及监管，会计操作及程序的管理，以及公帑的稳妥保管及会计

核算有关的。 

 

 

 

审计师的责任  

 

我的责任是根据我的审计对该等财务报表作出意见。我已按照《核数条例》(第 122 章) 第 12(1) 条的规定及

审计署的审计准则进行审计。这些准则要求我遵守道德规范，并规划及执行审计，以合理确定财务报表是

否不存有任何重大错误陈述。 

 

审计涉及执行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所载金额及披露资料的审计凭证。所选定的程序取决于审计师的判

断，包括评估由于欺诈或错误而导致财务报表存有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在评估该等风险时，审计师考虑

与该单位拟备财务报表有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但并非为对单位的内部控制的效能发表

意见。审计亦包括评价库务署署长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的合适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整体列报方式。 

 

我相信，我所获得的审计凭证是充足和适当地为我的审计意见提供基础。 

 

审 计 署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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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我认为，贷款基金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财务报表在各重大方面均按照《公共财政条例》

及《核数条例》第 11(1) 条拟备。 

 

 

 

 

 

 

 

 

 

 

 

孙德基 审计署 

审计署署长 香港湾仔 

 告士打道 7号 

2016年 10月 26日 入境事务大楼 2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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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附注  2016 

港币千元 

 

 2015 

港币千元 

 

资产       

未偿还贷款  3     

房屋贷款    3,122,638  3,121,128 

教育贷款    16,763,924  15,951,654 

其他贷款    4,267,875  3,804,839 

    24,154,437  22,877,621 

流动资产净额       

流动资产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4  4,470,666  2,472,200 

现金及银行结余    15,067  17,057 

    4,485,733  2,489,257 

流动负债       

暂收款项  5  (18,200)  (17,375) 

    4,467,533  2,471,882 

    28,621,970  25,349,503 
       

上列项目代表： 

基金结余总额 

      

已分配基金  6  24,154,437  22,877,621 

可动用基金  7     

年初结余    2,471,882  1,389,498 

年内盈余    1,995,651  1,082,384 

年终结余    4,467,533  2,471,882 

  8, 9  28,621,970  25,349,503 
       

       

 
附注 1至 12为本财务报表的一部分。 

 

 

 
 

 

 
 

萧文达 

库务署署长 

2016 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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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4月 1日 至 2016年 3月 31日收支表 

 
  附注 

 

2016 

港币千元 

 

 2015 

港币千元 

 

年初现金及银行结余    17,057  31,531 

收入  10  5,185,601  4,574,862 

支出  11  (3,189,950)  (3,492,478) 

年内盈余    1,995,651  1,082,384 

其他现金转动  12  (1,997,641)  (1,096,858) 

年终现金及银行结余    15,067  17,057 
       

       

 
附注 1至 12为本财务报表的一部分。 

 

 

 

 

 

 

 

 

 

 

 

 

 

 

 

 

 

 

 

 

 

 

 

 

 

 

萧文达 

库务署署长 

2016 年 8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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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附注 

 

1. 目的及立法 
 

贷款基金为财务委员会核准的计划提供款项，包括为本港的发展计划提供贷款及垫款，以及为

学生提供贷款。本基金是按照立法局于一九九零年三月十四日根据《公共财政条例》(第 2 章)

第 29(1) 条所通过的一项决议 ( 以下简称为「决议」)，在一九九零年四月一日设立。 

 

2. 会计政策 
 

(i) 除下文第 (ii) 项另有规定外，贷款基金的帐目是以现金记帐。收支项目只在收到或支付款项时

才记录下来。 
 

(ii) 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表列出基金的整体财政状况，并包括未偿还贷款总额。 
 

(iii) 就本财务报表而言，或有负债是指： 
 

(a) 由已发生的事故而导致可能产生的责任，而这些责任会否产生则须视乎日后会否发生一

宗或多宗不能全受政府控制的未确定事件而定；或 
 

(b) 由已发生的事故而产生的责任，但这些责任未能确认是因为： 
 

— 履行这些责任时要付出包含经济效益的资源的可能性不大；或 
 
— 涉及这些责任的金额不能可靠地厘定。 

 

3. 未偿还贷款 
 

   2016      2015   

 房屋贷款 

港币千元 

 教育贷款 

港币千元 

 其他贷款 

港币千元 

 房屋贷款 

港币千元 

 教育贷款 

港币千元 

 其他贷款 

港币千元 

年初结余 3,121,128  15,951,654  3,804,839  3,053,320  14,755,903  3,405,872 

增加            

贷款 230,113  2,350,924  608,913  201,252  2,732,248  558,978 

转作本金的利息 130  -  119,985  172  -  100,032 

 230,243  2,350,924  728,898  201,424  2,732,248  659,010 

减少            

贷款偿还 (19,454)  (1,537,211)  (260,899)  (25,385)  (1,532,704)  (253,843) 

豁免偿还的贷款 -  (1,443)  (4,963)  -  (3,793)  (6,200) 

出售贷款所得的款项 (209,279)  -  -  (108,231)  -  - 

 (228,733)  (1,538,654)  (265,862)  (133,616)  (1,536,497)  (260,043) 

年终结余 3,122,638  16,763,924  4,267,875  3,121,128  15,951,654  3,804,839 
            

            

进一步的贷款分析见于附表第 225至 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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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i) 指根据决议第 8段所持有的投资及存款：  

  2016 

港币千元 

 2015 

港币千元 

投资  4,469,548  2,471,662 

(以下附注 (ii))     

存款  1,118  538 

  4,470,666  2,472,200 
     

     

 
(ii) 投资指在汇报年度内的投资额及收到的投资收入。根据政府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在二零零七年

订立的安排，由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起，投资收入的计算是按外汇基金的投资组合过去六年

的平均年度投资回报，或三年期外汇基金债券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为三年期政府债券所

取代) 在上一个年度的平均年度收益率，以 0% 为下限，并以两者中较高者为准。二零一五

历年的投资回报率为 5.5% (2014: 3.6%)。每年的投资收入，会于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取。   

二零一五历年为数 1.16亿港元的投资收入，已预留并存放于外汇基金内而没有收取 (附注 10(i))。 

 

5. 暂收款项 
 

指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不时从个别人士或机构收到的款项。这些款项稍后或须发还付款人，或转

作基金帐目的贷项： 

  2016 

港币千元 

 2015 

港币千元 

学生  18,059  17,254 

其他  141  121 

  18,200  17,375 
     

     

 

6. 已分配基金 
 

指本基金根据决议第 6段所贷出而未偿还的贷款。 

 

7. 可动用基金 
 

指本基金尚可动用作根据决议第 6段的贷款款项。 

 

8. 或有负债 
 

于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并无或有负债。政府已再无需为海洋公园公司一笔商业贷款作出担保 

(2015: 13.88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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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承担 
 

在以循环及非循环方式运作的贷款计划下所承担的款项如下： 

  2016 

港币千元 

 2015 

港币千元 

在以非循环方式运作的贷款计划下，已核准但未拨

付的贷款 

 7,771,481  4,240,781 

以循环方式运作，可用作发放新贷款的已核准贷款

的余额 

 11,525,559  11,880,769 

  19,297,040  16,121,550 
     

     

 

10. 收入 
 

 2016  2015 

 原来预算 

港币千元 

 实际数额 

港币千元 

 实际数额 

港币千元 

贷款偿还      

房屋贷款 39,940  19,454  25,385 

教育贷款 1,731,710  1,537,211  1,532,704 

其他贷款 300,372  260,899  253,843 

 2,072,022  1,817,564  1,811,932 

贷款利息 140,022  154,942  150,880 

投资收入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以下附注(i)) -  -  - 

其他 -  2  2 

 88,000  2  2 

过期偿还贷款的附加费 4,087  3,786  3,740 

出售贷款所得的款项 215,526  209,279  108,231 

收回已豁免的还款 -  5  64 

其他 -  23  13 

从政府一般收入转拨的款项 3,000,000  3,000,000  2,500,000 

 5,519,657  5,185,601  4,574,862 
      

      

(i) 按照财政司司长于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作出的指示，二零一五历年基金为数 1.16 亿港元的投资

收入连同财政储备其他部分的投资收入，已预留作进一步注资房屋储备金之用，并存放于外

汇基金内，而没有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取。房屋储备金在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成立。

2015-16 财政预算案已阐明，房屋储备金是用以在财政上配合落实未来十年公营房屋供应目

标。该笔存放于外汇基金内的投资收入会按附注 4(ii) 所定的同一比率赚取投资回报，并会于

由财政司司长决定的日期收取。计及以二零一四历年基金为数 0.52 亿港元的投资收入预留

的首笔拨款及其为数 0.03亿港元的投资回报，预留作房屋储备金的金额合共 1.71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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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收入分析 

 

贷款利息、投资收入、过期偿还

贷款的附加费、收回已豁免的还

款及其他 159 百万港元 3%

房屋贷款偿还 20 百万港元 1%

其他贷款偿还 261 百万港元 5%

从政府一般收入转拨的款项 3,000 百万港元 58%

出售贷款所得的款项 209 百万港元 4%

教育贷款偿还 1,537 百万港元 29%

 
 

11. 支出 
 

 2016  2015 

 原来预算 

港币千元 

 实际数额 

港币千元 

 实际数额 

港币千元 

贷款      

房屋贷款 264,500  230,113  201,252 

教育贷款 2,238,584  2,350,924  2,732,248 

其他贷款 2,132,765  608,913  558,978 

 4,635,849  3,189,950  3,492,478 

额外承担 650,000  -  - 

 5,285,849  3,189,950  3,492,478 
      

      

 

收入总额 

5,186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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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的支出分析 

其他贷款 609 百万港元 19%

教育贷款 2,351 百万港元 74%

房屋贷款 230 百万港元 7%

  
12. 其他现金转动 
 

下列现金转动是因其他资产及负债有所改变而引致： 

 

  2016 

港币千元 

 2015 

港币千元 

增加资产      

在外汇基金的投资  (1,998,466)  (1,098,157) 

     

增加负债      

暂收款项  825  1,299 

  (1,997,641)  (1,096,858) 
     

     

 

支出总额 

3,190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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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至一六各年度的收入、支出及可动用基金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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